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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 

程序表 

日 期 時 間 議  程 

108 

年 

9 

月 

18 

日 

︵ 

星 

期 

三 

︶ 

09：30~10：00 報到 

10：00~10：10 主席致詞暨貴賓介紹 

10：10~10：20 貴賓致詞 

10：20~10：30 
107 年座談會 

提案結論辦理情形 

10：30~10：40 地政士管理業務報告 

10：40~11：00 業務宣導 

11：00~11：30 提案討論 

11：30~12：00 臨時動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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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座談會提案 

結論辦理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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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地政士座談會暨教育訓練提案結論辦理情形 

提案 

編號 

001 

提案機關(單位) 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

提 案 人 葉榮美地政士 

案 

由 
基於市場自由原則，政府實不應過於介入實價登錄是否刊登。 

結 

 

 

論 

一、 查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第5項規定：「…登錄之資訊，除涉及個

人資料外，得供政府機關利用並以區段化、去識別化方式提供

查詢」，及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

第12條規定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受理申報登錄之買賣

案件實際資訊，經篩選去除顯著異於市場正常交易價格及特殊

交易之資訊並整理後，應以區段化、去識別化方式提供查

詢。……」。 

二、 次查內政部102年6月18日台內地字第10202238281號函釋意

旨，實價登錄資訊的發布與提供查詢，旨在促進不動產交易資

訊透明化，減少不動產價格哄抬現象，使房地產市場更為健全

發展；同時考量顯著異於市場正常交易價格之資訊恐有干擾市

場之虞，爰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相關規定加強實價登錄資

料篩選及查核。另內政部實價登錄作業手冊申報登錄資訊篩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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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「該登錄成交價格雖無法認定屬不實，但因偏高或偏低對

市場正常交易有誤導之虞，或供外界查詢恐引起外界質疑該資

訊之真實性者。」及內政部實價登錄 QA申報登錄資訊不揭露原

則「總價或單價過高或過低之案件，如不具市場參考價值者，

不予揭露。」亦有相關規定，本局為實價申報登錄執行機關，

自應依上開規定辦理。本案提案內容涉及中央實價登錄制度及

通案處理原則，將另函中央主管機關參辦。 

執

行

情

形 

本局業以 107年 12月 27日北市地價字第 1076023916號函報請內

政部參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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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地政士座談會暨教育訓練提案結論辦理情形 

提案 

編號 

002 

提案機關(單位) 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

提 案 人 江秀敏地政士 

案 

由 

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尚未實施前完工之使用執照,地上興建有數棟

建築物,於完工當時,僅部分建物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,當初未辦

理第一次登記之建物,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布實施後再申請建

物第一次登記時,其建築基地權利(種類)範圍如何登載疑義？ 

結 

 

 

論 

請大安地政事務所查明本市大安區通化段六小段 3080、3139建

號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，有無依內政部 91年 12月 18日台

內中地字第 0910019285號函釋規定辦理，並將辦理情形函復提

案人及副知地政局。 

執行 

情形 

本市大安地政事務所業以 107年 11月 19日北市大地登字第

1076010592號函通知提案人辦竣塗銷註記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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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地政士座談會暨教育訓練提案結論辦理情形 

提案 

編號 

003 

提案機關(單位) 土地登記科 

提 案 人  

案 

由 

為保障人民財產權益，請公會與地政局合作研議或檢討「買賣契約

書範本」、「地政士代理簽約、報稅及登記標準作業流程」、「地政士

受託業務之委任定型化契約範本」、「地政士收取費用表格及收據」

提供會員及民眾使用。 

結 

 

論 

請地政局協請中央與公會合作研議訂定各類版本，據以頒行供會員

及民眾使用，特殊案件並得以修改或註記方式辦理。 

執行

情形 

本局業於 107年 12月 10日將各類範本置於本局網站供會員及民眾

參考使用【網址：http://www.land.gov.taipei 業務資訊/不動產

交易/不動產交易安全】。 

  

http://www.land.gov.taipei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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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地政士座談會暨教育訓練提案結論辦理情形 

提案 

編號 

004 

提案機關(單位) 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

提 案 人 黃仁成地政士 

案 

由 

建請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惠予開放有關以信用卡方式繳納稅款時，僅

得以納稅義務人名義的信用卡始可進行刷卡繳交之限制，以資便

民。 

結 

 

論 

稅捐繳納方式係由財政部統一規劃，請稅捐處再向財政部建議。 

執行

情形 

一、 本局業以 107 年 10 月 1 日北市地登字第 10760153381 號函請

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參辦，嗣經該處以 107年 10月 12日北市稽

管丙字第 10734288700 號函回復提案人略以：「依財政部賦稅

署所訂『信用卡繳納查(核)定稅款作業要點』第 5點規定，納

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查(核)定稅款，限使用納稅義務人或營

利事業負責人本人名義持有之信用卡進行繳稅；惟桃園市政府

地方稅務局已於 107 年 8 月 21 日建請該署就『限使用納稅義

務人或營利事業負責人本人名義持有之信用卡』之規定酌作修

正。」。 

二、 財政部現正研議修正「信用卡繳納查(核)定稅款作業要點」，並

於 108年 5月起逐步規畫分階段擴大開放以信用卡及行動支付

繳納稅款適用範圍，其中「開放非本人名義持有之信用卡繳納

稅款」項目預計於 109年 8月開放上線，將新增信用卡背面末

三碼作為安全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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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地政士座談會暨教育訓練提案結論辦理情形 

提案 

編號 

005 

提案機關(單位) 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

提 案 人 王文佐地政士 

案 

由 
 希望台北市地政盃增加高爾夫球項目 

結 

 

論 

地政盃增加高爾夫球項目請再與地政局商議辦理。 

執行

情形 

業與台北市地政士公會溝通本局主辦第 37屆全國地政盃活動競賽不

增辦高爾夫球項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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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士 

管理業務報告 

報告單位:土地登記科 
 



10 

 

一、臺北市地政士開業及簽證人登記情形 

(一)開業人數計 1,540人。 

(二)簽證人登記 10名。 

二、地政士業務檢查 

（一）108年預計依本市開業地政士總數 10%，查核 154人。 

（二）108年 1月至 7月查核情形如下： 

查核情形 人次 備註 

符合規定 91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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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 2 

【不符情形說明】 

事務所地址變更未依規

定申報備查 

【後續處理情形】 

皆於限期內完成事務所

地址變更備查。 

總計 93  

三、地政士實價登錄實地查核 

(一) 依內政部「申報登錄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查核實施計畫」，108年應抽

查核對實價申報登錄件數之 7%，其中 20%採實地查核(7%×20%=1.4%)。 

(二) 108年 1月至 7月查核情形如下： 

查核情形 件數 備註 

相符 255 - 

不符 15 

1.交易日期、車位類別、門牌、使用分區、建

物之共有部分不符及未拆分土地/建物交易

總價計 14件： 

皆已輔導改正並重新申報。 

2.價格不符計 1件： 

屬新北市開業地政士，已移請新北市裁處。 

總計 270  

四、地政士裁罰 

（一）違反地政士法第 49條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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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情形 人次 金額(萬元) 

擅自以地政士為業 1 10 

（二）實價登錄逾期及不實 

違規情形 人次 金額(萬元) 

實價登錄不實 10 30 

實價登錄逾期 1 3 

(統計期間:108年 1月至 7月) 

五、實價登錄裁罰態樣 

108年登錄不實裁罰態樣如下： 

項次 錯誤態樣 正確申報方式 

1 
借名登記後返還之移轉誤登為

買賣交易總價款。 

借名登記後返還之移轉因無實質之

對價給付，實價登錄交易金額應申報

為 0元。 

2 誤把尾款登錄為總價款。 
房地交易總價應申報契約總價金，而

非申報尾款。 

3 以公契金額作為交易價格申報 
房地交易總價應申報私契價格而非

公契價格。 

4 
誤將原賣方之銀行貸款價額自

交易總價扣除。 

房地交易總價應申報契約總價金，而

非扣除貸款價額之交易總價。 

六、地政士懲戒 

107年 9月至 108年 8月召開 4次地政士懲戒委員會，共懲戒 4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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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違法行為 懲戒結果 

1 

地政士受託辦理業務，未盡業務上應盡之義務

及違反地政士倫理規範，涉違反地政士法第 2

條、第 26 條第 1 項、第 27 條第 5 款及地政士

倫理規範第 1條、第 4條、第 5條之規定 

除名 

2 
地政士出租地政士牌照，涉違反地政士法第 27

條第 2項規定 
停止執行業務 2個月 

3 

地政士受託辦理業務，部分未確實核對委託人

身分、未自己處理受託事務並將受託事務交由

未具地政士資格之登記助理員處理及允諾登記

助理員以自己名義執行業務，涉違反地政士法

第 17條、第 18條及第 27條第 2款規定 

停止執行業務 4個月 

4 

地政士受託辦理業務，未確實核對身分及未經

委託代刻印章以為登記案件之用，涉違反地政

士法第 18條及第 26條第 1項規定 

停止執行業務 3個月 

七、未來對地政士管理及服務之工作重點 

（一） 督促辦理實價登錄作業： 

108年因實價登錄逾期遭裁處共計 1件，本局每週二例行性報表，12 天

內到期之未登錄案，均以電話通知，請依相關規定於期限內辦理，避免受

罰。 

（二） 為加強教育訓練，本局將持續與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聯合舉辦教

育訓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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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在維護地政士執業權前提下，與本市地政士公會共同推動並宣導本局建 

       置之智慧地所服務系統。 

（四） 地政士應置業務紀錄簿詳實記載受託案件(包括登記或簽約案件)，後續 

       將列為本局業務檢查及加強輔導重點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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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

2.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

3. 古亭地政事務所 

4. 本局政風室 

5. 本局測繪科 

6. 本局地權及不動產交易科 

7. 土地登記科 

  

業務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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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宣導資料單 

編號 001 宣導機關（單位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

宣 

導 

事 

項 

民眾承租國有基地，其租期至108年12月31日屆滿者，倘有意續租，

請即日起至本分署辦理換約續租手續。 

說 

 

 

 

 

明 

相關程序及應備文件請參考本分署網站訊息或詳後附簡章，如有

疑問請逕洽本分署聯絡窗口：租賃科黃小姐（02）27814750分機

173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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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有基地續租換約 開始囉！ 

 

一、 服務對象：國有基地承租戶（租期至108年12月31日者）。 

二、 服務期間：即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。 

三、 應備文件： 

1. 承租人身分證影本（倘有代理人，一併檢附代理人之身分證

影本）。 

2. 原租約章或承租人之印鑑章及附印鑑證明（倘承租人本人親

自到場簽名及蓋章並檢附本人之身分證正本，經出租機關核

對本人無誤認章並拍攝本人照片併案存檔者，得免蓋印鑑章

及附印鑑證明）。 

3. 原租約（倘原租約遺失，請補具租約遺失切結書）。 

四、 申請方式： 

1. 現場申請：請攜帶上述應備文件至本分署現場辦理。 

2. 通訊申請：請填寫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續租換約申請書及切結

書（相關書表可至本分署網站/為民服務/國有基地續租換約

專區下載），並檢附上述應備文件郵寄至本分署，俾憑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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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聯絡窗口：本分署租賃科  

             黃小姐電話：(02)2781-4750 分機17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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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宣導資料單 

編號 002 宣導機關（單位）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

宣 

導 

事 

項 

請提醒新取得房地之所有權人申請「電子化稅單」。 

說 

 

 

 

 

明 

為落實節能減碳政策，請地政士提醒新取得房地之所有權人申

請「電子化稅單」，於本處網站點選「電子化稅單 e 傳送」，以

自然人憑證、工商憑證或健保卡申請，完成申請及啟用後，本處

將於每年使用牌照稅、房屋稅及地價稅定期開徵前依申請人指

定之電子信箱寄發電子化稅單，並取消紙本寄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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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宣導資料單 

編號 003 宣導機關（單位）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

宣導 

事項 
宣導納保官制度 

說 

 

 

 

 

明 

一、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20條規定，納稅者權利保護官(納保官)

提供納稅者下列協助: 

(一)協助稅捐爭議之溝通與協調 

(二)受理稅捐案件之申訴或陳情 

(三)提供稅捐行救之諮詢與協助 

二、納保案件申請方式： 

  (一)親至本處或所屬各分處(視訊) 

  (二)電話申請：(02)23949211分機 591或 450 

  (三)郵寄申請書至本市中正區北平東路 7-2號，或傳真至 

(02)23948519 

(四)透過本處網址：https：//tpctax.gov.taipe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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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宣導資料單 

編號 004 宣導機關（單位） 古亭地政事務所 

宣導 

事項 
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-得免附共有部分協議書 

說 

 

 

 

 

  明 

為簡政便民，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建物第一次測量案件時，

倘申請人依內政部 105年 1月 22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0822號規

定所檢附之專共用圖說，已明確標示各全部共有或一部共有範圍

並得據以辦理轉繪時，得免再檢附共有部分切結書或協議書。 

圖說標示大小公 產權登記有保障  

為保障民眾購屋權益及不動產交易安全，內政部於 103年規定公

寓大廈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，應檢附「全部共有 (俗稱大

公)」及「一部共有 (俗稱小公)」範圍之專共用圖說，再於 105

年 1月 22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0822號令補充規定，未區分「大

小公」則認定該共有部分為「大公」。過去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需

檢附共有部分切結書或協議書，地政機關再依切結書所示權利範

圍，測繪登記建物共有部分為「大公」或「小公」。現因內政部新

規定，地政登記機關可直接依據專共用圖說標示之公寓大廈公共

設施使用範圍，辦理測繪登記，以確保公共設施產權清楚明確，

避免日後交易、使用糾紛，民眾產權有保障。 

免附協議書便民新措施 

故本市為簡化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原需檢附之文件，凡 103 年 3

月 12 日後申請建築執照者，專共用圖說皆應已標明「全部區分

所有權人共有」及「一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共有」範圍，得免附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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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切結書或協議書，而地政機關也將依法依申請人所附之專共有

圖說進行測繪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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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宣導資料單 

編號 005 宣導機關（單位） 古亭地政事務所 

宣導 

事項 
陽台補登主動通知2.0 

說 

 

 

 

 

明 

一、陽台補登主動通知 1.0 

臺北市在民國 62年才規定陽臺得以附屬建物辦理登記，所以民

國 62年以前登記的建物，大部分不含陽臺， 62年以後使用執

照竣工圖大多也未註記陽臺，故現在仍有部分建物登記面積未

包含陽臺。以往陽臺補登業務地所是被動受理，由建物所有權人

自行申請，自民國 107 年起，北市地所如有受理陽臺補登之測

量案件，於案件辦竣後會主動發文通知同棟其他樓層尚未補登

陽臺之所有權人，是一項保障建物所有權人的貼心服務。 

二、同棟其他樓層得援用不同樓層已完成陽臺補登圖說  

為簡便流程自 107 年 10 月起新增「陽台補登主動通知 2.0」措

施，本市各地所辦理陽臺補登完竣主動通知時，經地所確認同棟

不同樓層之建物所有權人已申辦陽臺補登完竣，其竣工平面圖

亦記載本次申請門牌建物，且已註記陽臺，即可援用圖說，無需

向建管處申請竣工平面圖及使用執照資料，大幅節省民眾往返

建管單位申請時間。 

三、地所主動通知陽台補登免附竣工圖 

接獲陽臺補登主動通知 2.0 函（附件）之所有權人，只要持本

函、身分證明文件和建物所有權狀，到鄰近地政事務所填寫申請

書並繳費申辦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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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宣導資料單 

編號 006 宣導機關（單位） 政風室 

宣導 

事項 
廉能政治，全民共識。請配合「不送禮、不邀宴、不關說」！ 

說 

 

 

 

 

明 

一、為建立民眾對政府公正執行職務的信賴，使公務員面對請託關

說、餽贈、飲宴等行為，有明確標準及因應原則，行政院訂有

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及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

登錄查察作業要點」，本府亦有「臺北市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」，以維公開透明施政原則。 

二、上開規定要求公務員對於請託關說及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

之餽贈、邀宴應予拒絕，並即時陳報；與其職務無利害關係者

之往來，如顯不適當、公正性有受質疑之虞，亦應避免。籲請

配合「不送禮、不邀宴、不關說」，共同支持本府廉政措施。 

三、檢舉貪瀆不法報您知 

  ※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：0800-286–586（你爆料 我爆料） 

  ※臺北市政府廉政熱線：1999轉 1743（一起肅貪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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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宣導資料單 

編號 007 宣導機關（單位） 測繪科 

宣導 

事項 
臺北市重測前地籍圖地政雲上線 

說 

 

 

 

 

明 

一、日據時期戶籍資料中所登載的「住所番地」，不但是門牌地址，

亦為土地的地籍地號，也就是將地籍地號直接作為門牌使用。

透過日據時期「住所番地」即「土地番號」的特性，本局與中

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作將本市各地政事務所管有共

計 978幅百年歷史地籍圖，重新掃描、拼接與定位，並於本市

地政雲系統中上線提供套疊。 

二、使用者以門牌定位方式查詢，系統將顯示出重測前地籍圖圖

資，即得以直觀立即清楚查詢之位置，使空間資訊古今重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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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宣導資料單 

編號 008 宣導機關（單位） 地權及不動產交易科 

宣導 

事項 

大陸地區法人、團體、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，申請取得、設定或移轉

已登記之不動產物權，請向直轄巿或縣（巿）政府申請審核 

說 

 

 

 

 

明 

一、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9條：「大陸地區人民、

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，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，非經主

管機關許可，不得在臺灣地區取得、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

權。…」。 

二、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

法第 8條：「大陸地區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，或陸資公司，為

供下列需要，得申請取得、設定或移轉已登記之不動產物權…

依前項規定申請取得、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者，應填具申請

書，並檢附下列文件，向該管直轄巿或縣（巿）政府申請審

核…」、第 14條：「…直轄巿或縣（巿）政府依…第 8條第 2項

或…規定審核通過後，應…報請內政部許可。…」。 

三、內政部 104年 12月 7日台內地字第 1041310692號令：「…二、

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 5條『陸資投資事業』之臺

灣地區公司，其公司登記機關核發之設立、變更登記表或其抄

錄本、影本，標註有『陸資』者，應請該公司提供最新之股東

名冊，以審核確認各陸資持股數(股份有限公司適用)或出資額

(有限公司適用)占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之比率

有無超過三分之一；並應檢附切結書聲明是否屬上開投資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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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之陸資投資事業之臺灣地區公司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

任。」。 

四、綜上，大陸地區法人、團體、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（陸資持股

數或出資額占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之比率超過

1/3者），申請取得不動產物權，應向不動產所在地直轄巿或縣

（巿）政府提出申請，並俟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審核通過報

請內政部許可後，檢附許可文件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規定

文件，向不動產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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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宣導資料單 

編號 009 宣導機關（單位） 土地登記科 

宣導 

事項 
臺北智慧地所系統增修功能上線囉! 

說 

 

 

 

 

明 

一、本局於 107 年 3 月 29 日建置整合跨平台、跨機關線上申辦土

地登記、測量案件的「臺北智慧地所系統」，全面提供所有登記、

測量網路申辦，自 107年 5月起，已有 5家地政士公會推薦之

代書軟體公司完成資料產製匯入本系統功能，簡化地政士申請

程序，且陸續擴充中。另為使民眾輕鬆繳納地政規費，本系統

介接全國繳費網，提供晶片金融卡電子支付之繳費管道。為持

續精進系統功能，本局再投入開發書表製作、連續送件、臨櫃

申請案件網路繳費及併單線上繳費等功能，並於 108年 6月 10

日正式上線。本次上線功能，包含： 

（一） 書表製作：提供使用者線上製作，及產製土地登記申請書、

所有權買賣、贈與、抵押權移轉(變更)、抵押權設定、信託

登記契約書，未來仍將持續擴增可產製書表類型。 

（二） 連件作業：為簡化並加速案件送件程序，提供網路申辦連續

送件功能，連續送件之案件亦可合併電子收據及併單網路繳

費。 

（三） 代理人送件明細表：提供地政士線上申請代理人送件明細

表；提供臨櫃申請案件可利用本系統網路繳費，並可與其他

案件併單線上繳費，節省繳費所需手續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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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未來本局將持續開發書表製作，提供使用者線上製作並產製所

有權交換及信託內容變更契約書；申請流程更智慧化，自動帶

入非初次使用者資料，提供更友善智慧的使用環境；投入地政

規費線上退費功能開發，無論是臨櫃及線上申辦案件都可以在

系統完成申請程序，地所審核完成後直接依指定帳戶匯還退

款，讓民眾免再奔波往返地所，大大提升便民服務績效。 



33 

 

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宣導資料單 

編號 010 宣導機關（單位） 土地登記科 

宣導 

事項 
六都試辦齊步走-跨直轄市收辦登記案件7月1日開跑囉！ 

說 

 

 

 

 

明 

一、為強化地政業務申辦便利性，打破行政轄區藩籬，因應民眾持

有的不動產與居住、就業縣市不同， 107年 11月間內政部修

正「土地登記規則」，為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收辦不動產登記預

作準備，並於今年 5 月 10 日公告「跨直轄市收辦土地登記案

件試辦計畫」。 

二、本局自 108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間配合內政部試辦「跨直

轄市收辦土地登記案件」，只要不動產標的位於新北市、桃園

市、臺中市、臺南市及高雄市，即可就近到臺北市任一地政事

務所申請住址變更登記、更名登記（以戶政機關有更名記事者

為限）、書狀換給登記（以一般權利書狀損壞申請書狀換給者為

限）、門牌整編登記、更正登記（以姓名、出生日期、身分證統

一編號、住址或門牌等錯誤，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者為限）、預

告登記及塗銷預告登記。 

三、內政部地政司預計 10 月起擴及全國試辦，屆時本局亦將配合

內政部辦理跨縣市收辦土地登記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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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宣導資料單 

編號 011 宣導機關（單位） 土地登記科 

宣導 

事項 

申辦不動產登記可多加利用親自到場替代措施，除地政士簽證、法

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或認證、至地政事務所設置土地登記印鑑外，

民眾及代理人可多加利用本局自106年起施行的得免附印鑑證明措

施，直接以切結同意地政事務所審查人員連線查詢設置於戶政事務

所的印鑑，真正達到單一窗口、簡政便民的目標。 

說 

 

 

 

 

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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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宣導資料單 

編號 012 宣導機關（單位） 土地登記科 

宣導 

事項 
權利異動即刻通知 保障你的產權 

說 

 

 

 

 

明 

為防止偽冒不動產抵押貸款或移轉的情形，內政部自 105 年

10月 31日起，推出全國皆可申請之「地籍異動即時通服務」，民

眾可採臨櫃或網路免費申辦。 

107年 11月 14日內政部修正「地籍異動即時通便民服務作業

原則」，自 107年 12月 1日起，本項服務新增「查封」及「假扣

押」登記案件，及開放土地登記案件權利人併土地登記案件申請

地籍異動即時通。 

完成申辦後，只要名下已登記的土地或建物所有權利被申請

買賣、拍賣、贈與、夫妻贈與、信託、抵押權設定、書狀補給、查

封及假扣押登記案件，於辦理「收件」、「異動完成」時，系統將

自動以手機簡訊及電子郵件等 2 種管道通知義務人，讓民眾能隨

時掌握不動產權利異動資訊。 

倘登記名義人能夠在其不動產權利遇有上述登記情形時，經

地政事務所完成收件時接獲通知，就能即時聯繫地政事務所終止

非經授意申辦之登記程序，以大幅提升不動產之安全，保障民眾

財產權利，該項便民服務全民皆可免費申辦，有效提高自身權利

保障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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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討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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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提案單 
提案 

編號 
001 

提案機關(單位) 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

提案會員 葉榮美 會籍編號 067 

案 

 

由 

如何避免土地登記規則第 97 條第 1 項規定之情形，共有人未通

知而私自將其應繼分處分之情況，致共有人無法行使同條第三項

之異議權。 

說 

 

 

明 

一、 茲因共有土地或共有建物之情形日益繁多，一家族中辦竣長

輩之繼承登記後房地多有共有之情形，但家族中總會有不肖

子嗣私自出售祖產破壞族中產業之同一性。有鑑於此，家中

總會有長輩出面或委託晚輩出面避免此種情形之發生，大多

數的民眾都會去土地轄區之地政事務所詢問得否先發異議通

知書給地政事務所存查以避免不肖子嗣私自出售祖產破壞族

中產業之同一性之情形，然則地政事務所多會回答登記案件

未進入地政事務所無法聲明異議云云。 

二、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自民國97年9月1日起除下列登記案件

外，其餘登記案件皆全面開放跨所登記，其中不適用跨所申

請登記之情形，即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辦理之登記案件。

經查各地政事務所就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之登記申請案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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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包括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情形(即共有人出賣其應有

部分時，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。)，因

此發生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登記情形時，在各地政事務

所之認定中，屬於一般買賣當然得跨所申請登記。 

三、 雖然臺北市僅有六處地政事務所，然則一般民眾大多需要就

業以餬口，因此怎有可能每日於上班日時就跑遍六大地政事

務所去查不肖子嗣之情形呢?再者，各地政事務所又基於個人

資料保護法之關係，案件登記情形之螢幕上全是某○○，如

此豈不又徒增民眾行使土地登記規則第97條第3項異議權之

難度。 

四、 綜上所述，國家給予民眾行政便利時，應謹慎並全面檢視是

否有違反法律或有違反法律之虞的可能，就跨所登記申請案

件而言，即有妨害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可能。 

擬

處

理

意

見 

一、按內政部85年1月29日台內地登字第8575935號函釋略以，登記

案件尚未送登記機關收件，登記名義人先以聲明書或存證信函

等提出聲明或請求者，登記機關無從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規

定處理。又該聲明或請求因係請求登記機關為特定作為或不作

為，非屬應登記事項，登記機關對其內容，尚無需加註於地籍

資料中；惟對該聲明或請求之內容，仍應予適當之重視，並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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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規定妥為答復。登記機關於答復登記名義人之聲明書

或存證信函之公函未發文前，應予列管，以免發生在該公函發

文前已有相關登記案件收件卻未予配合處理之情形。 

二、一般買賣案件雖可跨所受理，惟依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

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實施要點第11點規定，本市任一地政事

務所於收受土地登記異議書件時，無論是否為異議標的之管轄

所，皆應即以登記案管系統查詢異議標的有無登記案件申辦

中，並依規定程序處理異議書件。民眾無須跑遍六大地政事務

所，得選擇親至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、以書面郵寄或逕由單一

陳情窗口方式提出異議。 

結 

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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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提案單 

提案 

編號 

002 

提案機關(單位) 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

提案會員 張翠玲 會籍編號 0788 

案由 建物第一次測量 

說 

 

明 

有關建物第一次測量辦理，台北市測量課要求使用執照圖上應畫

上主建物及公設區分之紅線，因作業上取得使用執照即刻辦理建

物測量，花費畫紅線時間，及測量人員辛苦核對，內政部函103年

3月12日以後申請之建造執照共有專用分管圖規定不同公設應分

別標示，查高雄市建物第一次測量案亦已不需畫紅線，建議台北

市也能便民節省民眾作業取消使照執照圖畫設紅線之規定。 

擬處

理意

見 

本案業經本局108年第2季測量會報提會討論，登記機關受理建物

第一次測量案件時，倘申請人未以繪製紅線表示測繪登記範圍，

爾後發生產權爭議時，恐難以釐清究為轉繪錯誤或申請人主張意

思，為明確各區分所有建物之權屬範圍，經前開測量會報決議仍

應依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辦理簡化建物第一次測量作業要點第3

點之規定方式辦理，杜絕日後建物所有權人間之產權糾紛，確保

民眾權益。 

結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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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臺北市地政士座談會提案單 

提案 

編號 

003 

提案機關(單位) 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

提案會員 廖世机 會籍編號 3251 

案 

由 

建議針對新開業之地政士辦理開業講習或指派專人輔導其開業準

備及業務推展，以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及提升服務品質。 

說 

 

 

明 

一、 有鑑於新開業之地政士有的可能剛考證照上，並無實務經驗，

有的則可能是取得證照後，未能立即開業，或退休後方準備

開業，此等人多沒有機會先到已開業的地政士事務所學習，

導致成其開業時，遭遇諸多困難，需要花費許多時間準備，

甚至造成無法順利推展業務，或無意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情形，

皆極為可惜。 

二、 為輔導新開業者能順利開業，促進就業及服務水準，以及基

於政府及公會成立之宗旨，建議辦理如案由。 

三、 至於輔導之內容，建議包括：事務所的設置、設備、招牌、

賦稅、保費、收費、業務收據、帳務、業務紀錄、業務書狀

格式、用印、簽證、用人…等各相關開業事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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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處

理意

見 

為輔導新開業的地政士，以提升其執業品質，本局已於104年起

推動「臺北市新開業地政士輔導公私協力合作計畫」。本局按季

提供首次新開業地政士名單給公會，由公會協助進行輔導作成紀

錄並回饋輔導結果，期促使受輔導地政士依法執業，避免其誤觸

法令而受罰，同時提升民眾交易安全。 

結 

論 

 

 


